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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深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收购人”或“银轮股份”）委托，担任银轮股份收购深圳市深

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项目之特聘法律顾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非上市公司公众收购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 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要约收购报告书》（以下简称“《第

5号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银轮股份收购深圳市深蓝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而编制的《深圳市深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有关

事宜，本所律师已于 2025年 11月 27日出具《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

深圳市深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

意见书》”），于 2026年 1月 9日出具《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

深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

因收购方银轮股份对其实际控制人进行了追溯认定并于 2026年 2月 2日披

露了《关于追溯认定徐铮铮先生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的提示性公告》，银轮股

份同步修改了《深圳市深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本所就上述变动情

况，出具《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深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

告书>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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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事项

（一）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与《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一并

使用，本所律师在上述文件中声明的事项同时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为本所已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的补充，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未发表意见事项，以《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为准；《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一致

的部分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二）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收购人为本次收购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

其他目的。

（三）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缩略语，除特别说明者外，

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的含义相同。基于

上述，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中国证监会的

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补

充法律意见如下。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4

正 文

一、收购人的主体资格

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追溯认定后，收购人主体资格情况变动如下：

（一）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

2026年2月2日，收购人银轮股份披露《关于追溯认定徐铮铮先生为公司共同

实际控制人的提示性公告》：银轮股份自2020年8月徐铮铮先生担任银轮股份副

董事长起，将徐小敏先生之子徐铮铮先生追溯认定为银轮股份共同实际控制人。

本次追溯认定后，银轮股份的控股股东为徐小敏先生，实际控制人为徐小敏先生

和徐铮铮先生。

（二）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情况

1、收购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情况

根据《收购报告书》，银轮股份主营业务是围绕“节能、减排、智能、安全”

四条产品发展主线，专注于油、水、气、冷媒间的热交换器、汽车空调等热管理

产品及其相关产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产品主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燃油车、

非道路机械、数据中心、储能、超充、热泵空调等领域。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收购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对收购人 2024年

度净利润影响达 10%以上的控股公司）和核心业务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公司类型 主要业务

1
浙江银轮新能源热管理系

统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自主研发、生产、销售热交换器产品

2
江苏朗信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
控股子公司

自主研发、生产、销售电子冷却风扇、

电子水泵、空调鼓风机等产品

3 Yinlun TDI, LLC 全资子公司 自主研发、生产、销售热交换器产品

2、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情况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收购人银轮股份及其子公司外，收购人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徐小敏先生和徐铮铮先生控制的其他核心企业及主营业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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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如下：

序

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

投资比例

（直接和间接合

计）

1
宁波正晟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000.00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投资活动

徐 小 敏 持 有

5.00% 出 资 份

额，并担任执行

事务合伙人；

徐 铮 铮 持 有

95.00% 出 资 份

额

2
天台银轮工贸

发展有限公司
3,000.00

建材、五金、机电产品

销售；机械制造（不含

汽车及配件）、旅游服

务、房屋租赁（国家限

制经营项目除外）

房地产投

资

徐 小 敏 持 股

62.89%

3
天台银信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460.00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

企业管理咨询；社会经

济咨询服务（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投资活动

徐 铮 铮 持 有

15.62% 出 资 份

额，并担任执行

事务合伙人

以上为收购人、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核心企业实际开展

的主营业务情况，主营业务为热交换器产品、电子冷却风扇等产品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投资活动等。

被收购方深蓝股份的主营业务是工业、商用、通信、储能等暖通应用的空调

控制器、驱动器及其周边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深蓝股份与收购人、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实际开展

的主营业务有明显区别，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本次收购不会发生新增同业竞

争情况。

（三）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属

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根据《收购报告书》并经本所律师在中国证监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信用中国、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等网站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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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检索，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会取消前在任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主要负责人）不存在被列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符合股转

公司《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诚信监督管理指引》的相关监管要求。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银轮股份及其实

际控制人徐小敏、徐铮铮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公众公

司的情形，具备参与本次收购的资格。

二、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追溯认定后，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的影响变动如下：

（一）深蓝股份控制权变化

本次收购前，公众公司控股股东为林敏鑫先生，实际控制人为林敏鑫先生和

洪旭璇女士。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众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银轮股份，实际控制人变更为银

轮股份的实际控制人徐小敏先生和徐铮铮先生。

三、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收购人具备本次

收购的主体资格，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禁止收购公众公司的情形；本

次收购已履行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程序；收购人为本次收购编制的《收购报

告书》的内容符合《收购管理办法》及《第 5号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